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这黄金对
我来说有特殊意义！”近日，市民孙
女士将一面写有“尽职尽责 温暖人
心”的锦旗送到了长春市公安局经
开区分局花园路派出所。这面锦旗
背后，是一段民警暖心帮助孙女士
找回贵重物品的故事，承载着她满
满的感激。

时间回溯到3月17日，当日20
时许，花园路派出所接警大厅里，孙
女士神色慌张，脚步急促地赶来，焦
急大声求助：“警察同志，我装有黄
金的袋子不见了，一共大概40克！”
声音里满是焦急与无助。

接警后，值班警长宋景琦迅速
反应，一边安抚孙女士，稳定她的情

绪，一边陪同她前往事发小区监控
室寻找线索。由于孙女士无法确定
具体丢失时间，给寻找工作带来了
不小的困难。面对棘手情况，民警
崔明康凭借丰富的视频侦查经验，
通过耐心对监控画面进行反复查
看、分析，经过近2个小时的不懈努
力，终于在监控画面中发现了关键
线索：孙女士在小区回家路上，不慎
将装有黄金的袋子掉落在地，随后
一名男子路过，在掉落处停留并俯
身拾取了物品。

锁定线索后，民警们争分夺秒，
经过多方努力，成功联系上了拾取
者。考虑到黄金价值较高，民警宋
景琦、崔明康马不停蹄前往拾取者

住处取回失物。当孙女士拿回失而
复得的黄金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连
声道谢：“真的太感谢你们了，要不
是你们这么尽心尽力，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时隔几天后，孙女士将精心
制作的锦旗送到花园路派出所民
警手中，以表达内心的感激之
情。这面锦旗不仅是对花园路派
出所民警认真负责、一心为民工
作态度的高度褒奖，更是警民鱼
水情深的生动写照与有力见证，
激励着每一位民警在守护群众的
道路上坚定前行，持续续写警民
情深的动人篇章。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日常生活中，一些劳动者出于
尽快得到赔偿款等目的，在遭受工
伤事故时选择与用人单位达成“工
伤私了协议”，但在协议履行完毕
后，法律风险也会随之而来。

2022年10月，张某入职某建筑
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负责某工程
水电项目，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某公司为该项目投保了团体工
伤险，但未能提供人员参保名单。
同月，张某在作业时被水钻机搅伤，
某公司支付了全部医疗费。2023
年1月，某公司与张某达成合意并签
订了《协议书》，载明：张某已知没有
购买工伤保险，因涉案事故造成的
损失，由某公司一次性赔偿张某2.7
万余元，事后张某不得再以任何理
由向某公司主张权利。协议签订
后，某公司向张某支付了2.7万余元
赔偿款，张某出具了领条。

2023年2月，张某的损伤被认
定为工伤。2023年11月，经有关机
构鉴定，张某构成十级伤残。张某
遂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某公司支付
工伤保险待遇13万余元。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支持了张某
的申请。后某公司不服该仲裁裁

决，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公主岭市法院审理后认为，张

某与某公司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但已构成事实劳动关系，某公司
应当依法为张某购买工伤保险。某
公司虽为其承建的工程项目参保了
团体工伤险，但未能提供项目人员工
伤参保名单，也未单独为张某购买工
伤保险。根据法律规定，应当参加工
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
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
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
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虽然某公司与张某达成的《协议
书》已履行完毕，但系在工伤认定和
劳动能力鉴定前达成，此时张某对自
身伤势及对工伤赔偿的法定项目、标
准缺乏清晰认识，且双方签订协议的
赔偿数额仅为2.7万余元，远低于张
某依法应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
总金额15.7万余元，导致某公司义务
明显失衡，违反公平原则，严重损害
了张某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故
法院依法认定该《协议书》无效。

综上，法院判决某公司支付张
某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共计13万余
元。

法官有话说：工伤保险具有国
家强制性，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
者缴纳工伤保险的，需承担相应工
伤保险赔偿责任。而工伤赔偿协议
事关劳动者的人身权益，若协议存
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劳动者
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如果协议系在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
鉴定结论作出之前达成，双方约定
的给付标准明显低于法定标准，即
使已实际履行完毕，该协议也可能
被认定为无效，用人单位仍应按法
定标准向劳动者补足差额部分。

现实生活中，由于赔偿义务人和
赔偿权利人之间地位不对等、信息不
对称以及赔偿权利人希望避免繁琐
程序、尽快解决纠纷的急迫心理等因
素，双方签订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

“工伤私了协议”时有发生。在此提
醒，发生工伤事故后，劳动者或者用
人单位应在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鉴
定结果已出、法定工伤待遇的项目及
标准等事实清楚的前提下，经平等自
愿协商，合理确定赔偿金额，确保工
伤劳动者享受应有待遇，避免后续可
能存在的一方反悔的风险。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切实保障辖区春耕生
产顺利进行，近日，长春市二道
区法院莲花山法庭组织召开专
题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
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的意见》，并结合辖区实际研
究制定司法护农举措。

会上，法庭负责人胡雪
莹带领干警逐条研读文件原
文，重点解读“巩固和完善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提升乡村治理水
平”等内容。会议强调，要立
足法庭职能定位，将文件精
神转化为服务春耕的实际行
动，针对辖区土地承包、农资
购销等涉农案件类型复杂的
特点，要结合近年类案审理
情况，统一涉农案件裁判尺
度。对于土地权属确认、承
包合同效力认定等案件争议
焦点，必须严格遵循法律法
规和司法解释，规范案件审
理标准，确保裁判尺度统一，
维护司法公信力。

法官王宇峰结合涉农典
型案例，围绕涉农纠纷中的

法律适用、证据保全、源头防
范等方面进行交流分享，建
议加强农资购销合同规范指
导，提前做好维权普法工作，
切实保障农户合法权益。

法官闫增华根据近期法
庭审理的涉农案件特点，建
议设立涉农案件绿色通道，
推行“田间调解+巡回审判”
工作模式，确保纠纷及时化
解，最大限度减少对农业生
产的影响。

与会人员还就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纠纷化解、乡村矛
盾调处机制建设、司法宣传
创新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讨
论，提出了构建联动解纷机
制、加强巡回审判、典型案例
宣传、业务培训等具体建议。

下一步，二道区法院将
不断完善涉农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在
服务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
理中的重要作用，切实解决
辖区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
保涉农案件高效审理，为春
耕生产保驾护航。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切实增强未成年人法
治意识，助力平安校园建设，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法院民
二庭法官及法官助理走进宽
城区自强小学，开展以“法律
护我成长”为主题的普法活
动，旨在通过生动鲜活的案
例，让法律知识走进校园，走
进学生心中。

活动中，法官助理路新
月从民事行为能力、刑事责
任年龄、校园中违法犯罪三
个方面开展讲解，结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等法律法规，用漫
画、故事等形式生动地讲解
有关校园欺凌、网络诈骗等
切近学生生活的典型案例与

法律知识。
在互动问答环节中，法

官与学生面对面交流，解答
法律疑问，并通过法律知识
抢答、情景判断等游戏，激
发学生参与热情，让学生

“沉浸式”学法。此次活动
使学生们对法律知识有了
更深入的认知和了解，法律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得到
了有效提升。

播撒法治种子，护航童
年成长。法治教育是青少
年成长的“必修课”，下一
步，宽城法院将持续开展法
治教育，与学校、家庭、社会
共同构建未成年人法治保
护网，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
驾护航！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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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二道区法院莲花山法庭
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

普法进校园 法律护成长

着急：市民丢失约40克黄金
暖心：民警两个小时帮寻回

“工伤私了协议”履行完毕后劳动者反悔，法院怎么判？


